附件1：
中共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关于

贯彻《市委组织部关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的实施意见》的实施意见

2008年初，中共市委组织部制定出台了《关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为认真贯彻执行好《实施意见》，进一步规范机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提升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群众满意度，结合我委实际，提出如下贯彻实施意见。
一、提高我委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基本思路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坚持制度创新，围绕提高机关选人用人公信度目标，建立健全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选人用人导向机制、工作机制、监督机制，切实增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开度和透明度。经过不懈努力，实现干部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满意度”和“防治用人不正之风工作满意度”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二、提高我委选人用人公信度的主要措施

提高机关选人用人公信度，重点是要建立健全“三种机制”。即：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选人用人导向机制、公开透明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和有效防治用人不正之风的监督机制。
（一）建立健全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选人用人导向机制

进一步健全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不断完善《委公务员考核暂行办法》，引导机关干部牢固树立和自觉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坚持思全局、谋大事、抓改革、促发展，进一步形成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和选拔任用导向机制。
1．完善考核内容。充实完善干部年度考核内容，对干部的考核，以干部的职位职责和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为基本依据，坚持岗位上定责、工作上定量、成效上定性，全面考核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2．扩大考核工作民主。坚持推行“五公开”和“两公示”，“五公开”：即考核方案公开、考核内容公开、考核标准公开、考核办法公开、考核结果公开；“两公示”：即处级现职干部年终工作述职在机关内网上公示，优秀等次人选名单在全机关范围内公示，以此扩大群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最大限度地增加考核工作的透明度， 

3．完善考核方法。坚持推行考核对象分级化，根据不同职级公务员的岗位特点和所承担的职责，设置不同的考核要素和权重，提高考核的科学性、针对性。坚持推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考核方法，分解考核要素，量化考核指标，提高考核结果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4．发挥导向作用。把考核结果作为机关干部评优评先、表彰奖励以及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更加关注恪尽职守，不图虚名，创新实干的干部，使干部考核评价与选拔任用紧密结合，引导和促进机关干部自觉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立足本职岗位，干出一流业绩。
（二）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

在坚持贯彻公务员法、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施纲要、干部任用条例、党内监督条例、干部培训条例及其配套法规性文件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进一步扩大民主，切实增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透明度、公信度。
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相统一。一是规范干部提名制度。将民主推荐结果作为干部提名的重要依据，凡提名干部作为拟提拔人选的，都应经过民主推荐程序。同时，完善机关处级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实施办法，进一步增强考试、测评的科学性，改进竞争上岗的关键环节，使竞争上岗工作真正起到好中选优、选贤任能的作用。二是提高民主推荐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在民主推荐大会上公布推荐职务、任职条件、符合推荐范围干部的基本情况名册以及选拔工作流程、纪律要求和监督电话。被推荐人的民主推荐结果（得票及排名情况），以信函方式分别告知本人，以增强推荐工作的透明度。三是坚持差额考察制度，对拟提拔任用的处级领导干部人选，依据民主推荐的结果，原则上实行差额考察，通过增加考察的差额有效防止简单以票取人。四是落实考察工作责任制度。明确考察实施主体、谈话对象、考察对象及其他相关人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提高干部考察质量和水平。五是坚持任前公示制度。提拔担任处级领导职务的，在委党组讨论决定后、下发任职通知前，应当在委机关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结果不影响任职的，办理任职手续。
2．坚持组织意图、群众意见、个人意愿相结合。一是切实贯彻落实党管干部的原则。在干部人事工作中坚持党管干部、扩大民主和依法办事的有机统一。二是完善投票组织方法，充分体现群众意见。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原则上都应实行集中布置、分散填票、定点回收、专人统计，使参与的干部都能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提高投票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三是注重听取干部本人意愿。在干部考察中增加听取干部本人意愿环节，以更深入了解干部本人意见，尊重干部合理意愿。四是坚持委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干部任免制度。在讨论干部任免时，应首先听取民主推荐、民主测评、任前考察、年度考核和干部本人意愿的情况报告，使组织意图、群众意见、个人意愿有机结合。
（三）建立健全有效预防、及时发现、严肃纠正用人不正之风的监督机制

1．加强教育宣传。一是积极开展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和纪律教育，进一步提高贯彻执行中央市委关于干部选拔任用的自觉性。二是积极参加有关干部选拔任用政策法规和干部人事纪律教育等方面内容的专题培训，切实增强人事干部掌握运用政策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三是定期向机关干部宣传公务员法、干部任用条例等选人用人政策法规知识，为广大干部参与和监督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奠定基础。
2．自觉接受监督。一是建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程记实制度。以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为主线，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情况、各个环节人事处要认真做好全程记载，存档备查并接受上级组织部门的监督检查。二是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对破格、越级提拔和犯错误免职干部重新启用等情况，须及时报告市委组织部，并经同意后方可任用。三是明确工作责任。委党组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要严格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真正做到选准用好干部；驻委纪检组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民主推荐、干部考察程序进行监督。
